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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话题，随着温总理亲自为一个普通农民工讨薪新闻的曝光，
已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成为了社会热点。 
台金高速公路工程是《浙江省公路水路交通建设规划纲要》“两纵两横十八连三绕三通道”公路主骨
架中的十八连的一连。它东起规划中台州境内的沿海高速，途经已建成通车的甬台温高速、正在建设
中的诸永高速，西止浙江省永康境内的金丽温高速，全长156公里。分三期实施，其中东段60公里，自
2003年9月份开工，已于2006年12月顺利通车；西段67公里，自2004年1月开工，即将交工通车；东延
段29公里，各项开工前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而据东、西段各施工单位自报，东段十家施工
单位在已通车一年的情况下，还欠1295万元的民工工资。西段（台州境内）七家施工单位共计拖欠民
工工资1516万元。从日前台州市指挥部召开的民工工资问题专题座谈会上了解到，各施工单位对清欠
办法不多，措施也不很有力，要想在年内完成清欠工作难度相当大。在这么一个省重点工程，而业主
（浙江台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大股东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台州路达投资有限公司）资金
又能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如此严重，究竟为何？根据笔者三年参与建设的耳闻目睹
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一、原因分析 
（一）工程层层转包、分包、工程费用被高额的“管理费”抽空，造成最后的承包者无力支付民工工
资，导致民工工资被拖欠 
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市场看似相当的规范：统一集中在省重点办公开招标，要求入场施工的企业必须
是国家一级企业，并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那么经这样公开、公平、公正招标来的施工企业实际情况
如何呢？先听听时下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一级企业招标，二级企业承包，三级企业施工，农民工人
干活。再来看看台州高速公路的建设历史：1994年开工台州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甬台温一期进场施工
的企业，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一级企业的职工，活基本不对外承包。到了1997年开工建设的甬台温二
期进场施工的企业，也都是货真价实的一级企业，但底下一些比如边沟等技术含量低的活开始对外承
包。再到2003年9月份开工，台金高速东段进场施工的企业虽然绝大多数为一级企业，但他们基本上只
是进场管理不干活了。再到2004年1月开工的台金西段，则比东段更进一层了，干脆连进场管理的也基
本不是中标单位，更不要说是干活了。无论是从时下最流行的说法，还是台州高速公路建设变迁史都
不难看出，目前的建设市场是貌似规范实则相当的混乱：工程转包、分包严重，已成公开秘密。 
以目前台金西段其中一个标段为例：她以低于业主控制价28%的单价中标后，转手承包给了一个个体老
板。中标单位只派了一个项目经理（做做样子而已）及少数几个技术员。而分包的个体老板任项目部
副经理，掌握实权。这是第一次转包，他们之间到底抽了多少管理费这是商业秘密，我们无从知晓。
个体老板拿到工程后，分别以路基抽取18个百分点的管理费（变更工程为20个百分点），桥梁工程抽
取15个百分点管理费后全部分包到下面几个个体户（设工区），最后由工区组织各包工头施工，这样
一算下来到民工手里是第五层了。其结果是有的工区由于承包价远远低于实际市场价，出现了严重的
亏损只好一跑了之，剩下一群可怜的民工。一个工程就此这样被层层转包、分包，层层剥皮，层层抽
血，产生的后果不仅仅在于拖欠民工工资，更使工程质量管理面临严峻形势。 
（二）施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导致项目财务亏空，无力支付民工工资，导致民工工资被拖欠 
高速公路施工企业我们要求的都必须是具有国家一级承包资质的企业。而在这些具有高资质的企业中
有许多都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当然有他们长处，比如技术力量雄厚，施工经验丰富等，但也有一些
致命的毛病，他们的管理观念陈旧，方法跟不上时代需要，有些企业在工程管理上大手大脚，项目负
责人更换频繁并且急功近利。特别是在转包、分包、材料采购等方面不去精打细算，造成项目财务亏
空。 
在我们台金线上施工的企业就有好多这样的国有企业。比如有一国有企业施工单位，她的大部分工程
量为隧道，其隧道开凿的中标单价为115元/立方米，二衬单价为412.93元/立方米，这个单价特别是开
凿单价在台金东、西段所有中标单位都算是高的（其他单位开凿单价一般为80元/平方米），应该说会
大赚一笔（一般市场价70元/立方米），但其结果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亏了，分析其原因主要
有：一是开凿分包单价太高（100多元/立方米），比其他施工单位中标价还要高出很多；二是开凿没
与二衬捆绑承包造成二衬亏损。据了解，有一包工头承包了该单位的其中一个小隧道，一转手就赚了1
00多万元。还是这家施工单位，市场上水泥单价有330元/吨的，可它偏要采购360元/吨的，那么他们
不亏那才叫不正常。 
由于施工企业管理上的混乱，造成普遍的亏空，项目部财务难以为继，无力支付民工工资，结果只能
是拖欠民工工资。 
（三）招标设置不尽合理，施工企业投标恶性竞争，造成因工程亏损而无力支付民工工资，导致民工
工资被拖欠 
早在2003年东段招标时，对工程材料涨跌风险的设置是完全由施工企业自己承担的，也就是遇涨不
补、遇跌不扣的政策。04、05年施工进入高潮时正是工程材料大涨之际，钢材、水泥基本都上涨每吨5
00元左右。这样一来，沿线施工企业在材料款一项，就亏损少则500万元，多则1000多万元，虽经后来
省厅下发了浙交厅（2003）47号《关于钢材、水泥结算价格调整的指导性意见》对工程主材差价予以
补助（在上涨10%以内业主不补，超出10%部分业主负责80%，施工企业负责20%），但那只是杯水车
薪。东段土建10个标段，据施工单位自报亏损的有6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材料上涨的因素所致。东
段10个土建标在通车已一年的情况下，有8个标共计拖欠民工工资达1295万元之多。 
2007年台金东延段招标时，引来了全国300多家施工企业来竞标，而东延段仅仅只有7个标段，平均每
个标段竞争者达40多家。现在的建筑行业是僧多粥少，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各家竞争企业为
了在竞争中获胜，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但在合理价位上还是不能保证中标，于是他们为
了能确保自己一举夺标，采取了不择手段，拼命压低单价，你让利15%，我就20%，最后有些企业到了
明知自己的报价已远远低于市场价了，还是往下压。西段4个土建标中一、二、三标自报价分别低于业
主控制价的29.7%、18.9%、25%（一般在10-15%应该还算较正常，东段土建10个标平均低于业主控制价
12%，东延段7个土建标平均低于业主控制价7.5%）。其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恶意竞争，低价中标，可
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拖欠的祸根。西段3个标的清欠工作在市台指挥部从2006年开始强烈干预下至今



拖欠500多万的民工工资。 
（四）施工企业对底下的包工头平时疏于管理，有些“包工头”恶意拖欠民工工资，导致民工工资被
拖欠 
前面也讲到，施工企业一旦中标后，立即把工程层层转包分包，最后到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手
里。他们对这些“包工头”的管理却是以包代管，施工企业平时根本不去顾问，与民工有没有签订用
工合同，及不及时对账，给包工头的钱是不是到民工手里了都一概不知，等到出事了还蒙在鼓里。而
包工头这边呢，一方面与民工不对账也不及时结账，这给以后政府劳动部门插手清欠留下了很大的隐
患；另一方面有些包工头与施工企业也打起了糊涂账，有些干脆因施工亏空而逃之夭夭，把包袱甩给
了施工企业、指挥部，害得民工讨要无门。而使指挥部、政府部门陷入即使想介入主持公道，但又缺
乏相应依据的尴尬局面。 
（五）法制不健全，劳动监督不够严格，执法力度疲软，使拖欠现象屡禁不止，清欠工作雷声大、雨
点小，导致拖欠有愈演愈烈之势 
民工工资问题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劳动法》，而执行《劳动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劳动者的权益
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比如在用工方面，劳动法明确规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产生争议而
发生纠纷的事件往往都是双方未签订任何手续，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缺乏依据，并且司法解决成
本高、周期长，民工望而却步，司法部门取证困难却又无可奈何。 
同时，劳动监督力度疲软，不能主动有力地查处劳动用工方面的违法事件，往往采取民告官办、不告
不理的被动态度来对待劳务纠纷，使得一些施工企业在违法用工，甚至拖欠民工工资方面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 
台金高速自2004年1月开工至今，违法用工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年年都有，欠薪民工
也有去到劳动部门申诉的，但真正解决得很好，对违法用工作了处理的少之又少，并且政府每年年终
也都发了各种清欠文件，但动真格，对拖欠施工企业因拖欠民工工资而上榜的至今还没有一家。 
（六）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加上社会地位处于弱势，使拖欠者有机可乘、无所顾忌，导致拖欠民工工
资司空见惯 
外出务工的民工，大多数是无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并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外出务工前又没
有经专门机构作过维权方面培训，绝大多数为法盲。包工头找到他们时，不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工
程结束后不知道与包工头结算写欠条，甚至被拖欠后不知道到哪里申诉，用什么方式申诉，结果是为
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自己却先走上了违法道路。即使找到了申诉地方，却又苦于提供不了合法依据而
无法得到维护。 
同时，由于现阶段用工现状决定了劳动者岗位有限，造成人多粮少，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无
政府无计划引导的情况下，仓促外出，有时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作为弱势群体的
民工在自己权益被侵害时，有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想法，因而不得不委曲求全，不敢与
“包工头”斤斤计较。比如我们在处理拖欠时，就遇到这样一位民工，他与包工头账已结清，但包工
头以自己还没拿到钱为由拖欠着，被拖欠的人是贵州人，不可能在这里耗太长时间，于是包工头提出
3.6万元的工钱，要么你拿2万元可以上路，要么你等着。 
（七）业主计量手续繁琐，计量周期长，形成三角债 
台金高速公路计量管理为四级管理程序，即驻地监理工程师办公室-县（市）指挥部-市指挥部-台金公
司。每级程序中又可分许多级（人）的签字确认（超过15人）。这还是正常工程的计量程序，如遇变
更工程，则要根据变更涉及金额的大小分为一般变更（10万元以下）、重要变更（10～30万元）、重
大变更（30万元以上）等不同等级，由驻地监理工程师办公室分别报县（市）指挥部，县（市）指挥
部及台金公司备案；县（市）指挥部、台金公司审定后再进行计量。也就是说涉及重大变更的要走差
不多两趟的计量程序，并且有可能由于变更使整大块相关工程量无法及时计量。 
据统计，一般正常计量，一切顺利的半个月就能办好一切手续，拿到计量款。如果不顺利，如遇15人
以上签字确认（审查）有几个不在的话，那拖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谁也说不准。要是变更工程一
切顺利的话，个把月就能搞定，如不顺利的话，拖个半年、一年也说不准（当然这里的顺利不顺利一
方面取决于审查人，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施工企业的资料准备得充不充分，都有极大的关系）。据施工
单位自报，至目前为止东、西段的有20来家施工企业已完工未计量的，小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
元，最多的甚至上千万元。 
不能及时计量，那么施工企业拿不到钱，施工企业拿不到钱那么这些二包三包的“包工头”也拿不到
钱，这些“包工头”拿不到钱意味着民工工资也拿不到钱。 
二、对策 
（一）合理设置招标条件和内容，坚决杜绝不合理的低标中标，从源头上控制拖欠行为的发生 
前面分析拖欠原因时就分析到，多数拖欠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施工承包发生亏损所致，而工程施工
承包发生亏损，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低价中标（西段普遍出现）及材料调差的不合理设置（东
段就如此）。另一方面是由于工程层层转包、分包，层层抽取高昂的管理费，致使最后的承包者发生
亏损，所以在设置招标条件和内容时，我认为必须坚持允许承包企业合理赚取利润的原则设置。比如
中标设置不可为了省建设成本而取最低标，材料涨跌不能完全由施工企业承担等（台金东延段就已这
样操作），这样做既可从源头上控制施工企业亏损行为少发生，更有利于业主管理好工程的质量和进
度。另外，我认为既然在现实中实际施工的企业绝大多数不是具有一级承包资格的总承包单位，那么
是否可以考虑在招标条件上是否可以降低一个级别企业也可参加投标，这样就可以省掉中间一个环节
的管理费。总而言之，一个工程一个施工企业，如果有利可图了，那么跟在他后面的这些民工拿到工
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二）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施工企业工程建设过程的监管，尽量避免民工工资问题在建设过
程中出现漏洞 
一个施工企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他要受交通主管部门、劳动、司法，以及业主方等主要四个方面的
日常监管。当然业主是最主要日常监管者，其监管的主要依据是双方的合同，另外三个部门的监管主
要是在业主方无法监管或监管不了的情况下进行，其监管的主要依据是各自相关法律法规。 
业主（包括工程监理单位）要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除了对施工单位企业质量进行监督外，要把施工
企业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有无执行上级有关民工工资发放制度情况列入日常工作范畴；发现异常情
况及时督促施工企业整改落实，并及时报告劳动及交通主管部门；同时要增强对施工企业的服务意
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加快计量进程。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深入施工工地，加强对分包、转包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教育后不整改者坚决上黑
名单或扣减信誉分等（东、西段到目前为止还没采取过），对业主上报的民工工资拖欠情况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劳动和司法部门是民工工资最后的保障者，在接到民工投诉或业主请求协助时，要以最简便的程序、
最短的时间执行完毕。 
建议：1.建立建设单位民工工资代偿制，切断克扣拖欠民工工资的魔手。2.加强民工工资投诉、诉讼
的法律援助，强化司法保护。3.建立施工企业欠薪报告制度。4.严格执行《劳动法》，规范劳动用工
手续。5.严格对施工企业法人资格的审查和年检，发现有欠薪行为要严格把关，不予过关。 
（三）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民工自我保护意识，增加拖欠调处率 
民工工资拖问题得不到依法保护，关键是民工法律意识淡泊，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所致，所以加大普法
力度势在必行。 
加大普法力度一方面要在民工出门前由当地司法部门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在民工就业和劳动过程中，
由建设所在地司法部门采取送法下工地，通过法律咨询，发放普法资料方式直接与民工对话，以增加
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增加欠薪调处率。 
三、在清欠民工工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一）民工工资与其他拖欠款项难以搞清的问题 



由于目前我们尚未建立民工工资业主代偿制，在清欠过程中很难搞清民工工资与其他诸如材料款、承
包款、机械租金等欠款。比如在东段、西段清欠过程中，来反应的人都说自己是民工工资（施工单位
只在欠条上写欠××多少钱，而无款项内容），这就增加了业主代为垫付的难度。 
（二）个别“包工头”甚至是施工企业借民工工资为由向业主施加变更审批压力 
特别是工程施工临近结束或已结束工程，有些变更在施工企业与业主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个别“包工
头”甚至施工企业就组织民工甚至是雇用当地农民，以业主不批变更就拿不到计量为由打起横幅，组
织不明真相的民工上街游行，向业主施加压力。搞得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业主有看法，此类事件在
东段就出现过几次。 
（三）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建设业主在建设资金筹集上压力明显加大 
台金高速公路全长156公里，概算总投资97.83亿元，其中已建成通车的东、西段75.13亿元，实际预计
投资62.27亿元（未最后决算），东延段概算投资22.7亿元。这些建设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银行贷款。
2005至2007年都是多家银行争着贷款给台金公司，所以建设业主根本不需在建设资金的筹措上费劲。2
008年，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建设业主在建设资金的筹措上压力明显加
大。2008年初对台金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计量款的拨付上我们明显感觉得到。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发
生不及时支付的现象，但不能保证以后不发生。如果一旦发生建设资金不能及时到位，那么诸永高速
发生的施工单位带着民工集体上访省政府的一幕将可能会在台金重演。 
（作者单位：台州市台金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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